
2015 年第 1 期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1 2015
( 总第 125 期) JOUＲNAL OF FUZHOU UNIVEＲ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rial No． 125

收稿日期: 2014 － 07 － 15
作者简介: 邓绍秋，男，湖南益阳人，湖南警察学院管理系教授;

彭拥兵，男，湖南邵阳人，湖南警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硕士。

论张謇的涉外经济法思想

邓绍秋 彭拥兵

( 湖南警察学院管理系，湖南长沙 410138)

摘 要: 清末民初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学识渊博、历练丰富，有着比较全面的涉外经济法思想，涉及外贸法、外债

法、外资法以及外国技术引进法等。他对引进外资作国家安全审查的思想以及对合资、代办等引进外资

的方式所作的制度设计，直到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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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1853 － 1926 年)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常

乐镇人，大生企业集团创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状

元实业家。张謇学识渊博、历练丰富、观察敏锐、
见解独特，虽屡经磨砺而百折不回，成为中国近代

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旗手和法律尖兵。张謇由于

民族企业家的背景和经济行政高官的职责，他的

一生尊崇法律，且对经济法特别关注。他指出，法

律有两方面的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

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之制裁之力”。［1］由于

张謇深刻认识到法与经济的密切关联以及法对经

济的引导、促进作用，所以在其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的两年任期内，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

经济法律制度，主持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条

例》、《公司注册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等二十余

部经济法律法规。张謇有着丰富而又朴素的经济

法思想，涉外经济法思想尤为全面而又深致。
一、张謇涉外经济法思想探源

张謇所处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明

显增强，经济发展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西方列强

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被打

破，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体系中。

张謇认为:“自今而后，经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

合资背业之事，必日益增多。我无法律为之防，其

危险将视无可得资的为尤甚。”［2］因此，他主张加

强涉外立法，坚持主权，保障实业的稳定发展。张

謇还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了“以

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

资为振兴实业之计”［3］。
当时他认识到了棉纺织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

意义，以及钢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提出了“棉铁政策”( 也有称为棉铁主义) ，认

为“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4］着手建立

起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

系。张謇重视国家对于棉铁方面的政策，也关注

重要矿、冶企业的经营维护，比如关注武汉汉冶萍

的归属问题。［5］张謇的棉铁主义和他主持制订的

保护棉铁工业的经济法规，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謇提倡棉铁主义，还是从改变中外贸易中

的不利地位考虑的。［6］看到洋布、洋纱大量充斥于

中国市场，张謇从 1895 年就提倡设厂自救，并弃

官转而投资创办纱厂。后来他越来越感到棉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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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经济侵略的主要商品，“为捍卫图存之

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 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

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

厂是”［7］。他考虑到棉铁是工业生产与国际贸易

的重要产品，是中国进口货之大宗，造成了中国严

重的贸易逆差，只有重点选择棉纺织工业和钢铁

工业加以发展，才能减少进口商品，防止漏厄，同

时占领本国市场，增加社会财富。他要求中国以

邻国日本为榜样，优先发展工业生产。他说: “日

本以商业抗欧洲，输出数骤赢，皆制造品，不愿以

生货供货欧厂也。”［8］由此主张中国发奋振兴机器

工业，为商业提供更多的工业品，以占领国内市场

并扩大出口。
经济法思想是张謇法学思想的主线。张謇在

农商总长任期内，的确充分贯彻了其“农林工商部

第一计划，即在立法”［9］的方针，建立了北洋政府

时期关于农工商法案的体系，也奠定了整个民国

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
二、张謇涉外经济法思想的实践

( 一) 张謇力倡“开放主义”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中国，张謇

力倡“开放主义”，并将其视为涉外经济法的指导

思想与基本原则。张謇认识到，要发展民族经济，

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用自然经济对抗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也是行不通的，出路在于开放门户，在于

招商引资。1913 年 12 月 14 日，他在给袁世凯总

统的呈文中明确指出:“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

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并

坚信“救国方策，无逾于此”。［10］

张謇的“开放主义”思想，是在同列强的抗争

中产生的，也是在同列强的抗争中巩固和发展，并

伴随着自身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实践而逐步升华

为国家发展战略思想的层面。这不同于洋务派的

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出发点的对外开放思想。
洋务派视对外开放为权宜之计，为暂时采行的手

段，而张謇的开放主义思想则体现了一种积极、主
动适应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潮流的意识，在中国

的经济近代化思潮中居于高峰竞秀的地位。
张謇以“开放主义”统驭他对中国涉外经济法

的全部设计，并坚持主权原则、互利原则、公平原

则和守信原则。张謇要求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

国法律”，并尽可能限制它们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冲

击。张謇坚决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张中外

各方的经济利益都应获致尊重。张謇讲求信守诺

言，诚信推展近代中国的涉外经济交往。
( 二) 张謇的外贸法思想

应该承认，在对外贸易方面，张謇还是力主开

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以互通有无。为了扭转中国

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困局，张謇力倡国货，尤其是

大力发展本国的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以减少棉

货和铁的进扩。1915 年 3 月，张謇提出整饬国货

办法，强调改良国货的品质，提高竞争能力，对于

“而为本国所能仿制者，此类工 厂，尤 应 特 别 保

护”［11］，并给予奖励。此外，他倡导政府应带头使

用国货，“各部对于所辖局属厂校等，以公家力量，

限定购用，以重国货。但使内外能协力进行，不独

国货销场可以扩充，办理工厂者，资本上既无停滞

之虞，则制造上自有改良之望”［12］。必须指出的

是，张謇的倡导国货，是保护当时极其稚嫩的民族

工商业所必需，绝非贸易保护主义，也没有忤逆

“开放主义”的主旨。
由于关税是当时世界各国保护本国国内市场

的主要手段，张謇对于关税的法制问题高度重视。
比如张謇呼吁对于出口产品减免出口税，这样有

利于我国出口产品增强竞争力，而且痛批了进口

税的值百抽五的税率。张謇指出，对于进口货物

关税征收应有轻重税的区分，特别是关系到我国

当时经济发展需要的货物应特别对待。同时张謇

明确的阐明了不应以固定价格来作为计征的观

点，对于计征标准的调整应考虑市场动态价格，并

且在立法建议中要以市价为课税之基础，估价期

限以三年为宜等主张。张謇的外贸法以及关税法

的建议与主张是符合当时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实

际，也顾及到了民营企业的切实利益。
总括而言，张謇的外贸法思想，强调政府主

导，完善实体规则，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导向并兼顾

民族资本家的私人利益，发挥防御型法的法律功

能，洋溢着公平贸易的精神。在艰难苦恨的时代

背景下，张謇尽其所能，获取公平贸易的制度工

具，积极运用公平贸易的政策措施，既重视“书本

中的法”，也重视“行动中的法”。
( 三) 张謇的外债法思想

在举借外债问题上，张謇持积极的开放主义，

毕竟债权问题比股权问题要单纯一些，举借外债

问题比引进外资问题更要单纯一些。
早在 1895 年夏，张謇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约，

为其代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即主张举借

外债以解当务之急，并认为“果从此立自强之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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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无还债之法”［13］，而在修筑铁路问题上，举债更

是刻不容缓。1914 年 1 月 3 日，张謇就以全国水利

局总裁的身份，和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了导淮借款

2000 万美元的合同，借款条件是以导淮区域全部官

地和疏浚后受益田地的收益、施垦田地的收入以及

当地运河航行的各项税收作为担保。为筹建衡器

制造所，与美商方克伯签订了借款 200 万美元的协

议。不久，在张謇的主持下，北洋政府又和美孚石

油公司订立了 3500 万美元的借款合同，规定组建中

美实业公司，开采陕西省延长油矿和热河省建昌油

矿。此外，张謇还联络法国财团，谋求法国的实业

借款。虽积极举借外债，但收效甚微，已签的合同

大多也未实际履行。张謇晚年也意识到举借外债

的规范化问题，强调“注重其借款之担保及契约条

件，故非确有把握，不可轻准商民借用外款”［14］。商

借从严，官借相对从宽。
国家举借外债，应完善宏观管理制度。国家

应对中长期的贷款实行总量控制计划管理，对短

期贷款实行余额管理，对建设项目使用外汇贷款

更应从严掌握。国家还应加强外债的规模管理，

依据其吸收消化能力和偿还能力来确定利用外债

的额度。由于近代中国极度缺乏建设资金，张謇

在举借外债问题上抱着有病求医，虽贫亦贷的想

法，外债法思想欠成熟。不过，张謇还是颇通外债

的结构管理，注重外债来源的多元化，最低限度地

使用商业银行贷款，使中、长、短期贷款保持合理

结构，避免还款过于集中。
( 四) 张謇的外资法思想

对于引进外资，张謇的外资法思想有一个与

时俱进的演变过程。他起初对允许外国商人到中

国内地经商办厂表示坚决反对，并没有意识到外

国商人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在客观上对促进中国

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积极作用。随着棉铁主义

实业观的形成以及自身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

范围的扩展，张謇认识到允许外国商人到中国经

商办厂会起到重要的示范效果，有利于改变社会

的轻商意识，还可以增加民众就业的机会以及加

速本土人才的培养等，于是逐步修正了自己原来

的主张，采行审慎的开放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张謇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

总长，尽心筹款。当时临时政府为应付财政急需，

把汉冶萍公司的一半产权出让给日方，办成中日

合资企业。张謇为此致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

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反对把汉冶萍公司由独

营改为合资。因为“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

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

本一大憾事”［15］，所以“向日人借贷犹可，独不可

合资也”［16］。后因劝阻无效，愤而辞职。但是，张

謇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审慎开放主义思想以及国家

安全审查思想，直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之后，由于职掌所在，

业务所及，张謇的外资法思想更加系统、成熟、稳

健、圆融。张謇提出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外资，

不仅应该继续保留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权利，还

应当允许合资、代办等方法。张謇深刻意识到“经

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合资营业之事，必日益增

多。我无法律为之防，其危险将视无可得资尤甚，

故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17］，要求法律

跟进，以规范外资的准入和运作。对于外资投向

产业领域，张謇主张用法律手段引导外资进入资

本、技术要求高的铁矿采掘业、石油工业等，而把

纺织工业“听之民办”，国家则直接经营一些钢铁

工业项目以及丝、茶改良制造之类。此外，张謇还

强调对每一个外资引进的个案都要把好“合同

关”，特别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18］，以免外

国资本家乘机攫夺过多的利益。
综观张謇的外资法思想，既涉及对外资的保

护和鼓励，也涉及对外资的调控和管制，但主要的

着力点还是在于外资准入和外资组织形式。而对

于外国投资的待遇、征收条件及补偿标准、投资财

产的转移、投资争端的解决、代位求偿权等问题，

张謇显然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之所以如此，与

外资法的经济公法属性太强而张謇的公职生涯太

短有关。
( 五) 张謇的外国技术引进法思想

张謇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科学技术落后。由于科技落后，所以国货产

量低、质量粗劣，竞争能力差。要提高我国产品的

质量和竞争能力，必须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

尤其是要引进外国的优良品种，以提高我国农产

品的产量。为此，张謇主持制定了《植棉制糖牧羊

奖励条例》和实施细则，立法倡导引进埃及和美国

的棉种、德国的甜菜和槐树种、爪哇的甘蔗种、澳

洲的美利奴羊种，并设立基金，对扩充和改良农林

畜牧者给予奖励。“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

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三十元”，

“凡扩充甜菜及改良蔗种者，一百亩以上奖二十

元，三百亩以上奖六十元……一万亩以上奖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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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他还组织成立了农商部糖业改良委员会，

负责指导全国制糖工业技术引进改良工作。
张謇重视引进外国人才，并以此为引进外国

知识、技术的重要路径。他身体力行，在自己创办

的企业、学校里就聘用了一些外国人才。他当初

创办大生纱厂，在设备、技术上即借助于外籍工程

师汤姆司。他所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曾聘用日本

教员宫本几次、远藤民次郎、西谷虎二、木村忠治

郎等七人长期任教。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也曾聘德

国的医学博士任教并担任南通医院院长。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当张謇得知因中国对德国宣战，而

须遣返回德国的德侨中有不少是专家学者时，便

与有关当局磋商留用了 10 多人。对这些外籍雇

员，张謇主要通过聘用合同，完整规范彼此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虽然张謇强调“富国之本在工”［20］，认识到西

方国家强大的根因在于工业发达而非商业繁荣，

也重视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其外国技术

引进法思想失之于零散、简单。对于引进外国的

专利技术和非专利的专有技术，张謇缺乏足够的

认识，同时也未细究技术转让行为规则。

三、张謇涉外经济法思想的启示

张謇办事一向具有世界眼光，他说: “一个人

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办一省事，要有一国

的眼光; 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21］张謇涉

外经济法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想更好地学习

西方法学理论，其最基本的要件是我们自己有一

个相对完善的涉外经济法体系，在吸收借鉴西方

法制的先进技术和思想的过程中，应考虑我国的

实际情况需求，不能断然放弃已有的法制法规去

接受一个全新的西方体系。正如张孝若所说:“我

父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十

年，做事必做过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事业要应

着世界潮流。”［22］

张謇虽是一代伟人，但由于时代与阶级局限，

他的涉外经济法思想与客观现实情况存有落差，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张謇并非职业法律家，涉外

经济法思想不尽缜密、精准，也在情理之中。上述

种种，是我们今人所不能苛责的。无论如何，在清

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他表达了自己的涉外经济法

思想，奏出了时代的强音，值得我们永远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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